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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卦掌

新《著作权法》：最后一根稻草？

马原：“我上一次写小
说是 38 岁，那是 1991 年，然
后在后面的20年里，没有再
写长篇。这个危险其实是
有后果的，一个作家停掉写
小说 20 年，能有几个回来？
汪曾祺回来了，钱钟书和沈
从文就没有回来，胡安·鲁
尔福也没有回来。他们在
青壮年写了杰出的小说，可
是后来做别的事情去了，没
能再回来写小说。”

4月6日《东方早报》
很多作家听从他的灵

性写作，突然扔下笔就一
去不回，像马原这样，兜了
20 年的圈子，又写出一部

《牛鬼蛇神》来，真是少见。
不过作为一生总结之书，这
是作家给世界最好的告别
礼物。

全哉垣：“中韩隔海相
望，文化相似，容易出现摩
擦 。 由 于 缺 乏 正 确 的 了
解，容易产生误会。拿‘端
午节申遗’争论来说，是源
于对细节的忽略。‘江陵端
午祭’与中国的端午节其
实不是一回事。中国端午
节的许多习俗如吃粽子、划
龙舟、纪念屈原等，在韩国
的端午习俗中不存在。而

‘江陵端午祭’申遗是针对
庆典活动，并不是端午节这
一节日。”

4月6日《华商报》
韩国的“端午申遗”曾

在我国引起大波，事实与当
初要争的东西相隔风马牛，
但在当时，民族情绪的发
酵，可全靠这些无意义的东
西，而且“中国不高兴”了，
也就懒得去探究真相了。

彭浩翔：“好多内地导
演都不接地气，因为他根本
不知道年轻人喜欢什么。
这跟你生在哪里是没有关
系的，你有没有跟年轻人去
沟通？很多人会说，妈的，
你就是个‘港公式’，还敢说
自己接地气，真不要脸，但
我就是比有些内地导演接
地气。”

4月5日《新京报》
不怪彭浩翔太狂，“接

地气”真的是内地导演的弱
项，曾经的现在的大师们，
在古装与古人、阴谋与爱情
中不可自拔的导演们，谁敢
拍个内地版的《志明与春
娇》给观众看看？

高晓松：“所有人都老
了，再没人死于心碎。我数
着日子和钱，等着永逝降
临。我们是好时代的坏孩
子，现在我们是坏时代的好
孩子。青春就是回想起来
特别慌张的日子，那些日子
毫无准备的就没了，所以我
觉得如丧青春可能比如丧
考妣更严重一点儿”。

4月10日 四川新闻网
不是老狼，不是沈庆，

不是小柯，而是一个长发飘
飘的胖子，吟着关于青春的
杂碎语录，这形象正好配得
上这个年代。

□潘采夫

1957 年，钱春绮翻译了
海 涅 的 三 部 诗 集 ：《诗 歌
集》、《新诗集》、《罗曼采
罗》，仅仅《诗歌集》一本，
钱春绮就拿到人民币 8000
元稿费，当时一个普通的
工人月收入才不过二三十
元。且不论民国文人用稿
费买房、全家老小吃喝不
愁，即使在 1936 年的延安，

《长征记》的约稿信也这样
写到：“来稿请于九月五日
以前寄到总政治部。备有
薄酬，聊致谢意。”都买不
起粮食了，还要付稿费，其
敬文重道之思并非兴致由
来！然而，1964 年的《关于
改革稿酬制度向中央的请
示报告》，彻底改变了知识

分子的手艺价格，其文描
述：同一时期，中国青年出
版社出版的 72 种新书中，
得 稿 酬 万 元 以 上 的 ，有 4
种。拿到高额稿酬的人，
虽然是少数，但影响所及，
弊害很大，有些人钱多以
后 ，思 想 意 识 就 发 生 变
化……从此以后……

贱卖自己，无论对影视
歌哪个阵营的写作者来说，
都是被奴役到麻木之事。
千字百元的经历，哪个资深
写手没有遇到过！凌越说
起华语文学传媒奖得主黄
灿然如今翻译一本诗集，稿
费三千多元，应该去拿个最
佳无私贡献奖。在青菜价
格翻了无数倍以后，祖国的

才子们不得不为温饱朝九
晚五，上班之余挤出时间写
作。好在鲁迅说过，时间就
像海绵里的水，挤挤总会有
的。好吧，这些都认了，钱
不是写作的唯一目的，可
是相继而来的侵权、抄袭、
盗版……这些因素直接的
后果就是，让原本就寒酸
的写作者失去了其被尊重
的基本。

行文至此，这最后一根
稻草要来到了！在失去国
家有力保护下生存了几十
年的自由写作状态，却依
然将被以法律的形式进行
二次剥夺。在网络、地下
盗版商的夹击下，已经失
去太多的音乐人怎么还能

任人宰割？我生产出来的
东西你可以随便买卖，定
价也是你、而且要扣留其
卖价一半。这已经是赤裸
裸的抢劫行为，起到的最
直接作用就是导致音乐创
作萎缩、创作者们受制于
人，好作品被低级庸俗地
随意篡改，变成网络版、民
歌版、舞曲版，恶搞版，其情
景将不忍展望。创作环境
不佳，也无法保证协会监控
的力度和执行的决绝。这
样只能给商人留下乐子，他
们当然喜欢这条法律了，
那些发烧碟再也不怕有人
告了！

这种一刀切、大锅饭的
做法，在计划经济时代已经

过去多年后继续上演，统一
管理的目的是背后巨大的
经济利益。一首歌卖多少
钱才算合适？例如一首高
质量的歌曲，创作者演绎后
没有流传，原本作者可以高
价再卖出，而音协却 5000元
卖给某大歌手，然后分给作
者2500元。其情何堪！

现 在 看 这 场《著 作 权
法》闹剧就像 30年前靡靡之
音和怎样鉴别黄色歌曲一
样，都是历史往开明处的沉
渣泛起。日本人说：知识产
权立国。看看现在的日本，
尽管历史的伤痛还在，但你
依旧会由衷地敬佩这个国
家的执著。

□蒋明（媒体人、音乐人）

今年是殿堂级摇滚天团
——滚石乐队成立50周年。
50年来，滚石乐队不断地出
唱片、搞巡演、出席各种颁奖
活动，用实际行动证明了“活
得像一块顽强的滚石”。

日前，滚石乐队吉他手
罗尼·伍德在接受媒体采访
时透露乐队成员月内会重
回录音室。如果此次新专
辑能最终发行，这将会是乐
队 自 2005 年《A Bigger
Bang》后首次发行全新的录
音室作品。除了录制新作，
滚石乐队还将推出一部乐
队的音乐纪录片献给歌迷，
并纪念乐队成立50周年。

【娱乐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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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人为何对草案愤怒？

虽然侵犯著作权的赔
偿标准从原来的 50 万元上
限提高到 100 万元，是一大
突破，有助于遏制网络侵权
盗版，但过去深受网络盗版
侵害的中国音乐人并没有
觉得更有安全感，仍然愤怒
地觉得这是一次行业的危
机。引发争议的有草案的
第46条,48条与70条。

结合第 46 条与 48 条来
看，草案对“音乐作品的法
定许可制度”做了规定，任
何人只要遵循草案规定，可
在录音制品出版三个月后，
不经作者许可而使用。

在没有修改前的《著作
权法》里也规定了对作品的
法定许可，只是没有三个月
的期限，而是给作者规定了

否决权。作者声明不得使
用的不得使用，而且没有期
限。现在重新做了利益分
配，作者对使用自己作品的
否决权没有了。如此一来，
作者既无许可他人使用该作
品的控制权，也没有与使用
人谈判使用价款的谈判权，
处在非常被动的位置。

作者的最终否决权是
作者控制权的根本表现，有
说不的权利，也就有了控制
并避免他人滥用自己作品
的权利。现在说“不”的权
利被取消了，取而代之的妥
协能不能等价呢？肯定不
能，因为三个月的期限实在
太短。

通常一首歌三个月能
唱红的可能性不太大。而

词曲作者是支撑行业的重
要基础，如果他们对自己的
作品只有三个月的控制期，
剩下的时间人人都可以自
由翻唱的话，成名曲这个概
念将不存在，很可能变成歌
手名气大小的竞争，歌手的
优势非常明显，创作者的优
势几乎沦为乌有，那个时候
谁还愿意去买下音乐作品
的首唱权呢？

第 70条主要是规定“集
体管理组织”的权利，也存
在问题。它并没有规定支
付报酬的时间。当著作权
人（如词曲作者）作者起诉
后，使用者如果抢先把钱付
给集体管理组织，就可以免
赔，再由集体管理组织给作
者分报酬，貌似“两清”了。

但是作者起诉是有成本的，
包括诉讼费、律师费、公证
费和差旅费等，这些费用可
能 远 远 超 过 对 方 给 的 报
酬。在使用者免赔的情况
下，并未对著作权人的合理
诉讼支出作出安排，这种制
度安排让著作权人合法维
权反而受到损失，在现代立
法里是非常匪夷所思的。
所以时间上需要有个限定，
比如非法使用者在著作权
人起诉后付酬的，不应享受
免赔待遇。

自 2005 年以来，中国的
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一直
没有得到著作权人的普遍
认同。集体管理组织的工
作效率、责任心和服务热情
并未达到国际水准，并未真

正维护大多数人的合法权
益，因而不难理解音乐人群
体为何会有这么大的情绪。

跟著作权有关的声音，
大多数来自思想界和知识
分子群体，知道立法和自己
的切身利益和生存相关，他
们的情绪是可以理解的，这
次音乐人集体维权，争取自
己的利益，是法律意识提高
的表现。任何立法最终体
现出的是利益博弈的结果，
不仅在中国。现在音乐著
作权人的声音正逐渐表达
出来，所以下结论还为时尚
早。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谁
也不希望立出一个恶法，那
样中国的音乐产业就完了。
□于国富（知识产权律师）
采写/新京报记者 刘雅婧

【一种关注】

【律师说法】

前天下午，中国音像协会唱片工作委员会与中国音乐家协会流行音乐学会举行媒体通气会，公开
音乐行业生存现状，许多著名音乐人如刘欢、宋柯都表达了心声，对《著作权法》（修改草案）部分条款的
相关内容提出修改建议。（详见本报昨日C06版）本报采访了知识产权律师于国富，请他阐明他的观点。


